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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22 年）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截止本公告日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实质进展。

一、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

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（含全资下属公司天津银润投资

有限公司）以公开挂牌方式对外出售昆明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（下

称“昆明城海”）、西安东智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（下称“西安东智”）、海

南天联华投资有限公司 75%的股权（下称“海南天联华”）、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

公司 75%的股权（下称“海南天利发展”）、昆明云城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4%

的股权（下称“云城尊龙”）、台州银泰商业有限公司 70%的股权（下称“台州商业”）、

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 70%的股权（下称“杭州西溪”）、杭州萧山银城置业有

限公司 67%的股权（下称“杭州萧山”）、云南东方柏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%的股

权（下称“东方柏丰”）、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迎实业有限公司 51%的股权（下

称“陕西秦汉新城”）、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业有限公司 51%的股权（下称“西安

海荣实业”）、西安海荣青东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%的股权（下称“西安海荣青

东村”）、云尚发展（淄博）有限公司 51%的股权（下称“云尚发展”）、宁波奉化银

泰置业有限公司 70%的股权（下称“宁波奉化”）（前述转让股权下称“标的资产或

标的公司”，前述资产出售下称“本次重大资产出售”）。经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

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确定云南柏丰企业管理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为东方柏

丰 51%股权的受让方，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康

旅集团”）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康源公司”）为昆

明城海 100%的股权等其他 13 家标的资产的受让方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

市规则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

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二、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

2022 年 4 月 21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筹划重

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31 号）。

2022 年 6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

三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》《关于<云南城

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

相关的议案，2022 年 6 月 18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

产出售预案》及相关公告。

2022 年 7 月 1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〔2022〕0667 号）（下称

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次日，公司披露了《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

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2-065 号）。公司对《问询函》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

构就《问询函》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，2022 年 7 月 16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云南

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<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>的回复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2-068号）。

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

三十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》《关于<云南城

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与本次重

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，2022 年 10 月 1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

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（草案）》及相关公告。

2022 年 10 月 20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

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〔2022〕2590 号）（下称“《问

询函》”）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。2022 年 11 月

5 日和 2022 年 11 月 22 日，公司分别披露了《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

海证券交易所<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>的

部分回复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133 号）、《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上海证券交易所<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>

的补充回复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147 号），对于《问询函》相关问题进行了



回复，并根据《问询函》对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披

露。

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 2022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》《关于<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

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

相关的议案，最终确定标的资产受让方。

截至目前，公司已收回昆明城海等 11 家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款和债权款，合

计约 44.46 亿元，收回东方柏丰股权款 2.5 亿元、债权款 5.06 亿元，并与最终资

产受让方完成股权交割；其中，昆明城海、西安东智、云城尊龙、云尚发展、杭

州萧山、东方柏丰、陕西秦汉新城、西安海荣实业、西安海荣青东村、海南天联

华共 10 家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；剩余台州商业、海南天利发展、杭州西

溪、宁波奉化 4 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其中海南天利发展、宁波奉

化，未完成股权交割。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。

三、其他提示

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转让下属公司股权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合规、合法。

公司已按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的约定，将台州商业、杭州西溪 2 家公司的股权转让

给了资产受让方，前述 2 家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也全部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，

但因前述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等原因至今仍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。

鉴于此，公司在此声明，公司已将持有的台州商业、杭州西溪的股权管理权

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，公司不再是前述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。

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以及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

券日报》，有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。

特此公告。

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15 日


